出口货物退(免)税延期申报申请审批表

出口企业名称：                   企业海关代码：
	报关单号
	

	出口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延期申报期限
	  年  月  日前

	延期申报应退（免）税额
	

	 延期申报理由（在下列4项中打“√”）：
（  ）1、出口货物纸质退税凭证丢失或内容填写有误，按有关规定可以补办或更改的；
（  ）2、因不可抗力致使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口退（免）税单证的；
（  ）3、因采用集中报关等特殊报关方式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口退（免）税单证的；
（  ）4、因经营方式特殊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口退（免）税单证的。

企业办税员：          负责人（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国税局意见：

	准予延期退（免）税额
	
	准予延期期限
	   年  月 日前

	经办人：

税政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负责人：       （印章）     
               年   月   日

	市州国税局意见：

	经办人：
科（处）长：
年   月   日
	分管局长：         （印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县（市、区）国税局、市州国税局、出口企业各一份；
2、税额填至元、角、分；

3、县（市、区）国税局经办人为税政部门接单初审岗；市州国税局经办人为进出口税收管理部门政策管理岗。

